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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助力筑牢“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固防线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李京

生就联合发布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犯罪典型案例答记者问 
 

本报全媒体记者  史兆琨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 1亿人，我国本土疫情呈现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性疫情交

织叠加态势，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2 月 2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新一批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犯罪典型案

例。这是继去年最高检连续发布 10批 55个涉疫情防控刑事犯罪典型案例以来，针对疫情防控新

形势发布的又一批涉疫典型案例。该批案例呈现何种新特点？聚焦哪些新问题？检察机关、公安

机关又是如何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严格依法战疫的？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公安部治安

管理局局长李京生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去年，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在涉疫案件办理方面依法履职，严惩涉疫违法犯罪行为，

为维护疫情防控秩序作出重要贡献，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此次发布这批典型案例，是出

于何种考虑？ 

    答：疫情发生一年多来，全国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始终坚持司法办案和疫情防控两手抓、两

不误，批准逮捕涉疫刑事犯罪 7200余人、起诉 1.12 万余人。其中，共查办妨害传染病防治、妨

害国境卫生检验检疫等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类案件 135起。 

    春节临近，进口冷链食品和货物物流增大，进一步加大了疫情传播风险，“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任务依然艰巨。涉及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也呈现出不同于疫情暴发初期的新

变化、新特点，从刚开始阶段因不服从防控法令暴力伤医，闯卡冲关，隐匿湖北、武汉旅行史造

成传播或者传播严重风险，到因防控物资暂时紧缺制假售假、哄抬物价、趁火打劫、借机诈骗，

逐渐转变为现阶段、常态下在核酸检测、出入境检验检疫、冷链运输、流行病学调查等重点环节

妨害疫情防控秩序，出现伪造核酸检测报告、妨害核酸检测秩序、破坏物流进口检验检疫制度等

违法犯罪行为。这些行为，实际危害和潜在危害都很大，有可能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国

境卫生检疫罪等，从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严防散发病例传播扩散，严防出现聚集性疫情，是中央打好疫情防控持久战的明确要求，更

是司法机关在新的一年里依法战疫的发力点。新的一年，我们将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责任之弦，守

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记者：这批案例涉及哪些新的犯罪类型？呈现怎样新的特点？ 

    答：自疫情暴发以来，疫情防控秩序就成为需要刑法保护的重要法益，涉及检测秩序维护、

人员流动监控、医护人员保护等，以法律有力保障这一特殊法益，是确保疫情防控秩序有条不紊

的关键。 

    此次编发的 5个典型案例，体现了在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违法犯罪所呈现的新类型和新

特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核酸检测领域犯罪。如案例三中，余某和唐某明知自己核

酸检测呈阳性，为达到乘机回国的目的，购买伪造的核酸检测报告，申领绿色健康码后回国，造

成疫情传播严重风险。此外，还存在在核酸检测过程中，以暴力等手段干扰疫情防控秩序的妨害

公务犯罪。比如，案例五中，林某彬、林某祥在排队等候核酸检测时插队引发纠纷，不听劝阻并

殴打民警，造成民警面部、肩部等处受伤。二是出入境检验检疫领域犯罪。当前，进口冷链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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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货物物流增加，进一步加大了疫情传播风险。但是仍有少数人员心存侥幸，不遵守入境健康检

测和卫生检疫规定，导致输入性疫情频发。如案例四中，刘某、袁某、周某等人，在入境货物新

冠病毒检测结果尚未作出，海关尚未下达放行指令，不得交付、提取货物的情况下，擅自开具、

使用违法开具的出门条，交付、提取货物，导致货物因新冠病毒抽检结果呈阳性被全部销毁，司

机、搬运工等多人因接触该批货物被隔离。三是疫情流调领域犯罪。发现疫情后，相关人员在流

调过程中，有如实报告的义务。但是仍有少数人员谎报瞒报流调行动轨迹，造成疫情传播严重危

险。比如，案例一中，王某某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后，在接受流行病学调查和密接排查时进行谎报、

瞒报，经确认，王某密接人员共计 900余人，教训十分深刻。 

    值得注意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一）补充完善了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情形，增加规定了

拒绝执行人民政府依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非法出售、运输疫区被污染物品等犯罪行为。在司

法实践中，对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

如果未能认真、严格遵守，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就可能涉嫌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 

    记者：近几个月来，全国多地在进口冷冻食品，尤其是冷冻海鲜食品集装箱内壁和外包装样

品中检测出新冠病毒，公众对此颇为关注。随着春节临近，人们置办进口年货的需求有所增加，

这次发布的案例对物流进口检验检疫方面是否有所侧重？ 

    答：目前，“外防输入”成为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物流进口把关不严，

全链条“外防输入”的成效将难以保障，“内防反弹”的严密防线也会被撼动。 

    根据办案实践，严防境外疫情输入的相关案件主要涉及两方面犯罪：一是进口货物未严格遵

守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秩序，涉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案件。二是违反疫情

防控规定要求与境外携带病毒人员私自接触，造成疫情严重传播风险的，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的案件。 

    在案例筛选时，我们对此重点关注。案例二和案例四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致力于“外防输

入”，从不同角度充分发挥侦查、起诉职能作用的范例。案例四中，海关根据有关规定，需要对

进口货物进行抽样检验检疫，在检测结果未出之前，货物不得放行。在此情况下，擅自开具、使

用提货凭证交付、提取货物的行为，违反了国境卫生检疫规定，构成对国境卫生检疫秩序的侵害，

造成疫情传播严重危险的，则涉嫌构成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案例二中，政府和有关部门明确要

求不得在未达到防护标准的前提下，与俄罗斯方面司机接触。而李某违反疫情防控规定，与俄罗

斯司机私下接触并交接物品，导致疫情传播严重危险，终因涉嫌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受到刑事

追诉。 

    因此，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要积极发挥职能作用，为疫情防控提

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全力筑牢疫情防控严密防线。 

    记者：近日，多地出现故意隐瞒活动轨迹、拒不配合流行病学调查的情况，对于此类行为将

如何依法惩处？ 

    答：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即流调工作，是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采取的一项重要预防、控制措施，对于有效防治疫情至关重要。近日，各地接连发生多起故意隐

瞒个人活动信息、拒不配合流调案件。如案例一北京顺义确诊病例王某出现咽干、咽痛、头疼症

状后，向疾控部门流调工作人员隐瞒在中风险地区活动及接触大量人员等情况，造成新冠肺炎疫

情传播扩散的重大风险。 

    在我国，新冠肺炎已纳入乙类传染病，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条规定，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对于拒

不配合流调工作，引起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风险的，将依法从严查处惩治，切实维

护疫情防控大局稳定。因此，每一位公民都要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切实履行防控责任和义务，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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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支持、配合防疫工作，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应有贡献。 

    记者：对于故意篡改核酸检测证明的行为，将如何依法打击处理？ 

    答：近日，篡改核酸检测结果的行为屡屡发生，给疫情防控造成严重干扰。从涉及案件看，

有的是伪造阴性检测结果入境。此前，已发生多起境外中国公民篡改核酸检测结果骗领健康码回

国的事例，严重危及同乘及国内人员健康安全。还有的是为引起关注，故意将核酸检测结果篡改

为阳性并在网上发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公共秩序。 

    根据刑法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工作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的意

见》规定，检疫传染病染疫人或者染疫嫌疑人采取不如实填报健康申明卡等方式隐瞒疫情，或者

伪造涂改检疫单、证等方式伪造情节，引起新冠肺炎等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

以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

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

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定罪处罚；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以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据此，对于此类行为，将综合考虑其

主观目的、行为方式及危害后果，严格适用法律，依法分罪分类处理。 

    新春佳节将至，希望大家积极响应地方各级政府号召，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度过一个健康、平安的春节。 

    （本报北京 2月 2日电） 


